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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國外企業併購之勞動權益保護 

 

    企業併購的過程中，企業為了追求創造績效與獲得利潤，勢必於併購後進行

整合，此時必然會出現組織結構重疊的現象，在維持企業經營與獲利的考量下，

免不了將重疊之職務予以調整或裁員。然而，各國法律思想不同，對於企業併購

後勞動權益之保障規範亦有所不同。因此，以下介紹國外立法之相關規定作為參

考。 

 

第一節  歐洲聯盟之規定 

 

    歐洲自成立歐洲經濟共同體到成為歐洲聯盟以來，其委員會所決議的指令規

範，其效力所及各會員國，亦對於其會員國的人民與企業有著深遠的影響。於眾

多指令規範中，關於勞動權益保護的重要規章，更是引領了歐洲對於勞工權利保

障的發展。 

 

第一項  企業轉讓勞工保護指令（77/187/EEC） 

 

第一款  77/187 指令產生之背景 

 

    歐洲聯盟於其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時，已由歐洲共同體委員會於 1977 年制

定「企業轉讓（勞動者權利）指令」【Business Transfer（Employees’ Rights）】第

77/187 號，規範事業單位、企業或部分企轉讓時，勞動者權利之保護。此號指令

制定之緣由，因當時在於歐洲各個會員國內，產業的發展均出現企業集中而快速

增加的現象，從 1962 年至 1970 年這階段裡，於六個原始會員國裡，企業合併從

每年 173 個案例提高到 612 個。此現象顯示著，歐洲企業併購的數量於此期間，

以 3.5 倍的速度在增加1。 

 

    而歐洲產業集中的過程中，反應在公司的合併、企業部門的轉讓，或是由第

三人接管某企業。觀察此現象之發展，歐洲共同體委員會認為在共同體的層級

裡，需要有適當的法律架構予以規範，使得會員國之間對於相關的勞工保護之差

異性能夠縮小。因為以往的經驗，歐洲產業組織集中改變的過程中，通常對於企

業內所雇的勞工之社會地位並無太多的保障，以至於某些會員國在法律運作上總

是未充分考量勞工之權益。雖然，各會員於國內之民法或商法對於企業組織結構

改變有所規範，但是法律上勞工卻無權利主張舊有的僱用關係應由新雇主繼續維

                                                 
1 Hunnings, M.N., ECC-Business Trasfer（Employees’ Rights）Directive 1977, 25years-European  

Social Charter, EEC Employment Cases vol.2,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p407,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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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2。 

 

    當時的歐洲共同體已經意識到上述的問題與解決之必要性，而法律文件也規

範特定條款，對於企業組織改變之事件，應對勞工之權益提供更好的保護措施。

另一方面，於 1974 年 1 月 21 日有關「社會行動實施方案改革計畫」（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ocial Action programme）決議，委員會表示其政策將改善勞

工的生活水準與維持勞工之工作條件，並會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尤其是與企業

合併、集中或產業為提高效率與降低耗損之重組等有關的事件，將保護勞工抵抗

企業集中所帶來之衝擊與其權益3。 

 

    而第 77/187 號指令的目標，基於上述之宗旨，將致力於保護勞工不會因原

先雇主的改變，而失去既有的基本權利和利益的保護措施，務必使員工於企業轉

讓時，於新雇主同意的雇用期間與條件下從事工作。而此目標的達成，將透過以

下方法：1.僱用關係自動地從轉手人移轉至接手人，亦即從舊的雇主移轉到新的

雇主；2.對於單純因企業組織改變而採取的解僱，應給予勞工保護；3.提供資訊，

並與勞工代表進行諮商，交涉有關勞工之權益4。 

 

第二款  77/187 指令之主要內容 

 

1.個人權利（Individual Rights） 

 

    強調受雇者因勞動契約而產生之權利，於企業轉讓時應一併自動轉移。換言

之，企業轉讓其間仍受雇於被轉讓企業之員工，不論這些員工或新雇主是否願

意，這些員工之既得權利（acquired rights）將一併轉移至新雇主。因此，員工的

工作條件或勞動關係中有關薪資部分不得變更，尤其是薪資支付的日期即組成的

部份，縱使其薪資總額並未改變。然而，此號指令，並未排除併購後企業的新雇

主對於勞動關係的調整，至少國家法律是允許企業轉讓後得自行予以調整5。 

 

    被轉讓員工之既得權利不僅指那些自轉讓之日才具有的權利（第 3 條第 1

項），還包括轉讓日期之前的相關權利。而第 77/187 號指令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段

也規定，會員國得制定有關轉手人與接手人責任共同分擔的規定。雖然指令之條

文乃強制規定，企業轉讓後轉手人因勞動契約所產生的義務自動地轉移至接手人

（第 3 條第 1 項）。然而，若會員國不願意採取指令的相關規定，縱使受雇於該

事業單位之員工不同意或反動，自轉讓之事實及其日後，轉手人將不再負擔任何

                                                 
2 Ibid., p407-408. 
3 Ibid., p408. 
4 Ibid., p408-409. 
5 Blanpain, R.＆ Hanami, T. editors, Euro-Japan Institute for Law and Business－Employment  

Security Law and Practice in Belgium, Bulgaria,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Leuven:Peeters Press, p54-55,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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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勞動契約或勞動關係而產生的所有義務6。 

 

2.團體協約（collective Agreements）  

 

    接手人於企業轉讓後，對於之前轉手人於團體協約中同意受到約束之事項及

條件，接手人應繼續遵守，直到團體協約終止之日或期滿，或另一項團體協約開

始生效或適用（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段）。會員國可對於這段遵守團體協約事項及

條件之期間加以限制，但不得少於一年的期間（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段）7。 

 

3.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 

 

    指令中的條文規定有關既得權利，但並不包含在會員國之法定社會安全制度

之外，由企業或企業間額外所規劃，那些對於員工之老年、傷殘或遺屬給付之權

利。然而，會員國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員工之利益，以及因企業轉讓後不

再受雇於轉手人之員工的利益，亦即這些員工當享有或未來預期享有之老年福利

的權利，包含額外福利制度下的遺屬給付8。 

 

4.解僱保護（Protection against Dismissal） 

 

    事業單位、企業或企業某部分之轉讓，其本身對於轉手人與接手人而言，並

不足以構成解僱的理由。但是基於經濟、技術或組織上之理由而產生勞動力調整

的情事，則不再規定範圍之內9。 

 

    為了確定員工是否純粹因企業轉讓而遭到解雇，必須考量到發生解僱之客觀

情形，尤其是指解僱生效日期的日期是否接近企業轉讓的日期，以及相關員工是

否被接手人繼續雇用。根據上述情形，員工之勞動契約或勞動關係終止之生效日

期先於企業轉讓之日期，則違反了前述指令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則被解雇之員

工仍被視為轉手人之受僱員工。而這樣的結果，使得雇主對員工的義務將會自動

地從轉手人移轉至接手人10。 

 

    第 77/178 號指令，其並非要求會員國對其國內之勞工皆給予免於解僱之保

護會員國可以利用規定排除並不在會員國法律或實務作下之某些特定種類勞

工，使其並無享有免於解僱之保護11。 

                                                 
6 Ibid., p56. 
7  Hunnings, M.N., op.cit., p419 
8  Blanpain, R.＆ Hanami, T. op.cit., p58-59. 
9  Hunnings, M.N., op.cit., p420 
10 Blanpain, R.＆ Hanami, T. op.cit., p59 
11 Hunnings, M.N., 1988, “EEC-Business Transfer(Employ Rights’) Directive 1977”,25years  
 European Social Charter, EEC Employment Cases vol.2,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p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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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勞動契約或勞動關係之終止，是因為第 4 條第 1 項之轉讓而涉及實質工

作條件的改變，造成員工權益的損失，則雇主將為此負起終止勞動契約或勞動關

係的責任（第 4 條第 2 項）12。 

 

    依照上述指令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劃，相關條款之規定是為了確保當企業轉讓

時發生雇主更換的情形下，受僱員工之權利仍得以維持，並透過國內法律將保護

擴大到因雇主而產生解僱的情形。如此規定，則指令之條款可適用於任何因企業

轉讓而產生解僱保護之情形，儘管於轉讓後之續用其間的保護相當有限，但至少

在指令與國家法律的規範下，員工享有免於解僱的保護，不能只因為企業轉讓而

剝奪或減少對員工權利之保護13。 

 

5.勞工代表（Workers’ Representation） 

 

    有關企業轉讓之勞工代表的保障，於指令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段規定，若企業

轉讓後仍保有自主權，則勞工代表或與勞工相關之代表性，在會員國法規或行政

命令規定之身分及職責功能，依照第 1 條第 1 項規範企業轉讓之宗旨，應繼續給

予保護。除非會員國法規、行政命令或實際運作規定下，具有重新任命勞工代表

或重新建立勞工代表性的並要情形，則第 1 段之規定即不在適用範圍之內（第 5

條第 1 校第 2 段）。假如因為企業轉讓之結果而終止勞工代表之任期，該勞工代

表應繼續受到會員國法規、行政命令或實際運作規定下的保護（第 5 條第 2 項）
14。 

 

6.資訊提供與諮商 

 

    依照歐洲經濟共同體第 77/187 號指令之規定，該指令第 6 條規定，轉手人

與接手人必須告知企業轉讓中，轉手人與接手人其企業的勞工代表，並提供下列

資訊：(1)轉讓的原由；(2)因轉讓對於員工所產生的法律、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層

面；(3)因企業轉讓而對相關員工未來規劃的措施。 

 

    轉手人必須於企業轉讓發生之前提供上述資訊給勞工代表，接手人也應儘早

提供資訊給勞工代表，並且不管在任何情形之下，應於受雇員工受到企業轉讓直

接影響前，告知關於工作條件與勞動關係的資訊（第 6 條第 1 項）。 

 

                                                 
12 Ibid., p420。 
13 Blanpain, R.& Hanami, T. editors, 1994, Euro-Japan Institute for Law and Business-“Employment  
  Security Law and Practice in Belgium, Bulgaria, France, Germany, Great Britain, Italy, Japa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Leuven：Peeters Press,p54-55。 
14 Hunnings, M.N., 1988, “EEC-Business Transfer(Employ Rights’) Directive 1977”,25years  
  European Social Charter, EEC Employment Cases vol.2,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p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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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轉手人與接手人欲規劃未來與員工相關的措施，應於規劃之前與勞工代表

諮商並尋求達成協議（第 6 條第 2 項）。又假若會員國之法規或行政命令規定，

對於員工有關之規劃措施可請求「仲裁委員會」（arbitration board）裁判，若在

企業轉讓進行時所引起企業的變化，將很可能造成相當多數員工權益嚴重受損的

個案中，會員國可對於前述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提供資訊與諮商義務加以限制。

即：提供資訊與諮商，至少應包括對於相關員工未來規劃的措施。資訊必須被提

供並且諮商的時間須在企業產生變化前進行（第 6 條第 3 項）15。此項的主要目

的在於強化資訊提供與諮商之時效性與功能性，使相關員工了解因企業轉讓其權

利受影響的程度，以利早日尋求仲裁之救濟途徑。 

 

    會員國可在上述同條第 1 項、第 2 項與第 3 項中規定符合條件之所需勞工人

數，透過選舉或指定依個具有勞工代表性的團體，並對事業單位或企業之相關義

務加以限制（第 6 條第 4 項）。會員國亦得規定，事業單位或企業無勞工代表時，

則在企業轉讓之前，則必須告知轉手人與接手人之企業員工此訊息（第 6 條第 5

項）16。 

 

第二項  企業轉讓勞工保護指令之改正令 

 

第一款  九四年之修正指令（94/95/EC） 

 

    針對 1977 企業轉讓指令施行多年後的缺失進行指令修正的提案，而於 1994

年 9 月有修正的提案（COM（94）300）。在修正提案中主要讓指令範圍定義明

確化，並在第 1 條第 3 段中規定公私營企業都可以適用；轉手人與接手人連帶責

任的導入：在轉讓時間點之後的限制明確化，轉讓人所負的義務時間為一年（第

3 條第 1 項）；以及國際企業轉讓或是企業集團適用的明確化。17 

 

1.94/95 指令之定義 

     

    有關員工獲得資訊與諮商的權利，一直是歐洲社會政策發展歷程的一部份。

歐洲共同體於 1994 年 9 月 22 日二讀通過有關設立歐洲勞動諮議會（European 

Works Council）（簡稱 EWC）或在共同體規模企業及共同體規模企業集團建立員

工獲得資訊與提供諮詢程序之第 94/95 號指令(Council Directive 94/95/EC)。在未

來幾年內，最遲不超過西元兩千年，共同體規模之企業依法負有設立 EWC 或提

供資訊與諮商之程序的義務。該指令將適用於員工規模 1000 以上的企業，而且

至少在歐盟(英國除外)會員國中有兩家子公司，以及(或)歐洲經濟區域－歐洲自

                                                 
15 Ibid., p420-421。 
16 Ibid., p421。 
17 濱口桂一郎，EU労働法之形成，日本労働研究機構，2001 年 3 月，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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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易組織(European Economic Area－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國家中擁

有 150 明以上的勞工(第 2 條第 1 項)。 

 

2. 94/95 指令之目標 

 

    該指令的目標是為了改善共同體規模之企業(集團)之員工，獲得資訊提供與

諮詢的權利(第 1 條第 2 項)。為了達成該目標，任何共同體規模之企業(集團)均

必須成立一個 EWC 或提供資訊及諮詢的程序(第 1 條第 2 項)。假如一家共同體

規模企業集團擁有一家或多家共同體規模的企業，則必須於共同體規模集團內成

立 EWC，除非團體協約中另有其他規定(第 1 條第 3 項)。故除非團體協約中所

規定之範圍更加廣泛，在同體規模企業(集團)的所有事業單位均坐落於會員國內

之情形，EWC 之權力與權限，以及資訊提供與諮詢程序之範圍，均涵蓋所有坐

落於會員國境內之企業集團(第 1 條第 4 項)。而會員國得規定指令不適用於商業

性的船員(第 1 條第 5 項)。 

 

    在此指令之規定下有越來越多的企業與勞工進行協商，以尋求在企業易主

後，勞資雙方都願接受的企業經營以及勞資雙方的互動模式。而該指令規定，於

1996 年 9 月 22 日前，企業與勞工代表自願簽訂的協約，其效力可以繼續維持至

該協約失效為止。根據歐洲聯盟促進生活以及勞動條件相關委員會統計，最初各

會員國境內共有 51 個自願性的協約的存在，到了 1995 年的年中已經有 90 個協

約被簽定，並且多數的協約皆促成定期性的會談，更有少數協約討論到了企業經

營成本等機密性的議題，並且紀錄於其中。18 

 

3.94/95 指令之適用範圍 

 

(1)領土之範圍 

 

    該指令適用於歐盟的十五個會員國。依據 1997 年 6 月 16、17 日於阿姆斯特

丹歐洲理事會，社會政策協議被此跨國政府會議（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簡稱 IGC）解釋成應內化於條約。歐洲共同體 94/95 指令（94/95/EC）之效力被

擴張及於英國。此是由 1997 年 12 月 15 日理事會 97/94 號指令所為，故英國最

遲於 1999 年 12 月 15 日之前，也將適用 94/95 號指令。除此之外，歐洲經濟區

（EEA）包括歐盟十五個會員國，另外加上歐洲自由貿易聯盟（EFTA）兩個會

員國，都必須遵守 94/95 號指令之規定。 

 

 

                                                 
18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OF EMPLOYEES-REVIEW OF ” PRE-DIRECTIVE 
  “AGREEMENTS CURRENTLY IN PLACE”，EU WEB，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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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用之企業及其人員 

 

    該指令適用於民營及公營之事業單位，而無關乎這些企業究竟屬於私經濟領

域或是公經濟領域（private or public economicsphere）。事業單位（undertaking） 

的概念包含任何形式的事業單位。這個稱呼並未於只領中有明確地定義，他得指

一家母公司、子公司、工廠、或任何形式的經濟實體（economic entity）。 

 

A.共同體規模企業 

 

    所謂「共同體規模企業」指該企業於會員國之領土上至少有 1000 名員工，

而且至少於兩個會員國內，其各至少有 150 名員工（第 2 條第 1 項 a 款）。 

 

B.企業集團 

 

    所謂「企業集團」指一家控制企業（controlling undertaking）及被其控制之

企業（controlled undertaking）（第 2 條第 1 項 b 款）。而共同體規模企業（集團） 

有以下特色：(I)於會員國境少有 1000 名員工；在不同的會員國有兩組以上的事

業單位；且(II)於一會員國中，一組事業單位至少擁有 150 名以上之員工，而另

一組事業單位於另一會員國內也至少有 150 名員工（第 2 條第 1 項 c 款）。 

 

4.合作的精神 

 

    該指令第 9 條規定有關歐洲勞動諮議會及提供勞工資訊與諮詢程序之運

作。依其規定，中央經營階層與 EWC 對於勞資雙方彼此間之權利義務，應本著

合作精神為之（第 9 條第 1 段）。同樣地也適用於中央經營階層與勞工代表在資

訊提供與諮詢勞工意見之架構下的互相合作（第 9 條第 2 段）。而此類似的義務，

亦見之於指令第 6 條第 1 項有關協商一項協議時，為了達成協議而勞資雙方應以

合作的精神進行。 

 

    此項合作精神的應用有如下效果： 

 

(1)它清楚地期望能夠整合企業內的員工及其代表，促進其對企業的了解與參 

與，並完全尊重管理階層的權限，因此雙方能支持自由市場經濟，卻又是以具建 

設性地受到社會原則修正的方式為之。 

 

(2)連帶地，該合作精神也明白地含有拒絕階級鬥爭的勞資關係模式（ the    

class-conflict mode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同時進一步要促進經營階層與勞動者

間的和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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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該指令並未包含任何關於從事解決勞資衝突之歐盟層級的使命，也未給予協

商工資與工作條件的權力，更無賦予要求歐洲層級抗爭行動的權利。從法律觀點

而言，無論是EWC或資訊提供與諮詢程序，都不能作為歐洲企業間不同事業單

位之國際團結一致行動(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ion)的工具19。 

 

第二款  九八年之修正指令（98/50/EC） 

 

    此指令亦是 77/187/EC 號指令的修正指令，其制定目的與先前的 77/187 號

指令或 94/95 號指令相同，皆為了保護勞工的權利，並增進勞工的資訊權、協商

權以及勞工參與，並且參考歐洲法院的判決，來進行指令的修正，對於新舊雇主

的通知協商義務比 77/187 號指令做了更進一步的強化，並且由此指令來完全取

代 77/187 號指令的規定。 

 

    與 77/187 號指令不相同的是，77/187 號指令第 1 條僅規定其適用於企業轉

讓或是部分營業轉讓，在 98/50 號指令將規定改為適用任何形式的企業轉讓，甚

至其轉讓或是併購是法律所裁定的結果，。 

 

    另外，該指令第 6 條加入了不論是轉讓或被轉讓企業都有通知義務，第 6

條第 4 項第 2 段更指出以被轉讓公司未提供資訊為由，受讓公司不提供資訊是不

被允許的，上述可知在協商通知義務上，98/50 號指令有了更進一步的規範。 

 

    在該指令的最後，亦加入了各會員國的法令或規則以及團體協約，若是給予

勞工的條件比指令所規定的更為有利，則不受指令之限制。 

 

第三款  二千零一年之修正指令（2001/23/EC） 

 

    在 77/187 號指令中，對於受雇者在企業或部分企業之營業轉讓上之法律規

範與權益保障，大體上已被修正，然為了指令之清晰和合理化，應需要再次的修

正。而經由合法的轉讓或合併企業或部分企業是經濟之所趨，且為了保障受雇者

在雇主變動的情形下，其權益得以確保，指令之修正有其必要性。然各會員國間

的差異仍存在著，只是程度上之區別，因此仍需拉近彼此之間的差距。 

 

    根據該指令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勞動契約或勞資關係所產生的權利和義務

於企業轉讓之當下，於約定轉讓日期時一併轉移至接手人身上，並且轉手人與接

手人雙方都共同負起在轉讓日期前，其因勞動契約或勞資關係所產生出來的義

務。並且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隨著企業轉讓之發生，接手人將繼續遵守任何團

體協約上的條件和條款，直到協約之有效日期或是直到有新團體協約被制出來為

                                                 
19 楊通軒，歐洲聯盟勞動情勢之研究，行政院勞委員會 88 年度計畫，199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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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而接手人繼續前團體協約之期限不得少於一年。 

 

    而根據該指令第 4 條第 1 項之規定，企業或部分企業轉讓，其並不構成解僱

之條件，除非解雇原因為經濟、技術或組織所導致（第 4 條第 2 項）。 

 

    另外，根據該指令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加入了當企業破產改組時，選擇勞

工代表的方法。於該指令第 7 條規定，無論企業轉讓的原因為何或是有無勞工代

表的存在，勞工皆有接受通知以及協商的義務，其通知必須包含：1.轉讓的日期；

2.轉讓的理由；3.轉讓對於受僱者所造成的法律、經濟與社會上的影響；4.任何

關於受僱者的措施。於該指令第 8 條規定，若會員國之法律、規則或行政命令對

勞工較為有利，則不受指令之限制。 

 

    於最後，指令規定了會員國應該針對此指令訂立相關的法律規範，用以確保

勞工於企業轉讓時之權益，並且在此指令通過後 77/187 與 98/50 即失效由此指令

代替之。 

 

第二節  美國之規定 

 

    美國企業間相互併購之行為由來已久，起源於十九世紀末，在這一百多年的

時間裡，經歷了四次重要的併購熱潮，以下介紹美國企業併購中對勞動權益保障

的相關法規措施，以及國家勞工關係委員會與美國法院對於這類案件的處理原

則。 

 

第一項  雇主地位變更時集體勞資關係理論20 

 

    企業併購產生雇主地位變更時，在集體勞工法律領域最受關切的事項為新雇

主與專屬協商代理工會間的權利義務關係，其主要特徵有：1.新雇主是否應受現

行集體協商內容之拘束；2.新雇主是否必須承認原專屬之工會協商代表，並與之

協商。這些依據美國全國勞工關係法和法院處理問題之見解，可將雇主地位的變

更歸納出三個理論：「單一雇主理論」（single-employer）、「他我理論」（alter ego）

及「承繼理論」（sucessorship）： 

 

第一款  單一雇主理論 

 

    所謂單一雇主理論，意指獨立之企業體，為了履行現行之團體協約義務之目

                                                 
20 吳育仁，2002，美國勞資集體協商制度之法律政策分析，歐美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二期，頁 

25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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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本身營運達到被視為單一企業的目的。決定是否為單一雇主取決於各企

業體營運之相互關係、管理共通性、勞動關係之集中程度、所有權或財政制度的

共通性。若由兩、三個工廠構成單一雇主，其「泛雇主性」協商單位，可成為適

當的協商單位時，則一個工廠所承擔的協商義務，可擴及到所有工廠。單一雇主

理論最常被援引的情況是涉及企業在營運上有不可分之特質，達到「泛雇主」之

特性，則原工會不能再代表已被合併之協商單位，轉而由泛雇主之協商單位所代

表之工會擴張協商權，進行集體協商，原工會之協商權因而終止。 

 

第二款  他我理論 

 

    所謂的「他我」，係指改變後之雇主與原先之雇主事實上是相同的，簡言之

即為協商主體根本未變，只是企業外觀改變而已。全國勞工關係局和法院最常援

引他我理論揭露企業技巧性改變雇主本體，以偽裝雇主的連續性，如運用虛偽之

資產轉移來規避勞工法上義務之目的。不過不論是企圖規避協商義務或牟取其他

勞工關係之利益，一旦雇主被視為他我關係，仍須承擔前任雇主勞工法上之義務。 

在判斷他我關係時常依據：兩個正常獨立公司使否具有同一管理、商業目標、營

運、設備、習慣、監督人員、以及財產利益之所有權。但是判斷他我關係之基準

是相當有彈性的，不單只看是否合乎上述基準，如Fugazy Contiental Corp v. NLRB

一案中著重企業轉讓的動機是規避國家勞工關係法定或約定之義務，或逃避國家

勞工關係局之救濟的相關證據。若企業轉讓的動機是規避勞工法上之義務或是團

體協約之義務，則被視為他我關係。 

 

第三款  承繼理論 

 

    所謂的承繼理論是依據企業連續性的程度，來決定新雇主應受制於被繼承者

之某些勞動關係義務，當公司與其他公司合併或出售其資產一部份或全部給他公

司時，承繼理論常常被引用來解釋兩公司間的義務關係。承繼理論的要旨乃避免

勞資爭議、促進產業和平，而強調僅所有權的轉換，不能主動地使現有既定之勞

資關係義務趨於無效。 

 

第二項  集體勞資關係 

 

    美國 1935 年所制定的「國家勞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NLRA）賦予員工組織工會、團體交涉以及爭議行為的權利，是美國規範私營事

業集體勞資關係最重要的法源依據。該法於 1947 年與 1959 年經歷過兩次重大修

正，已成為美國透過工會選擇及團體協商機制，在團體協約之運作下，保障雇主

經營特權及受雇者就業權，藉以達成工業和平目標之機制，奠定兼顧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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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工會之角色地位 

     

    根據國家勞工關係法之規定，雇主及工會應就工資、工時及其他工作條件事

項，以誠信協商之態度進行協商，否則即構成違法之所謂「不公平勞動行為」，

即是一般通稱之強制性談判主題，而經過國家勞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NLRB）以及聯邦各級法院之相關詮釋，已大體為這些談判主題

之範圍加以確定。然而有關企業併購這類活動之決定，一般都不認為是屬於強制

性主題，而是一種所謂「可被允許之談判主題」，雇主得以片面任意採取這類行

動，無需與工會進行團體協商之談判，不論其動機是否為了反對工會或是有其他

理由。縱使進行了協商之程序，僅需進行所謂的「效果協商」（effect bargaining） 

而無需進行「決定協商」（decision bargaining）。就算雇主單方面做出企業所有權

移轉之決定，其將對協商單位之受雇者造成衝擊，但根據經營特權享有單方採取

行動之自由，雇主之決定依然不受影響。21 

 

    源於業務的擴張或改變所導致兩個或多個勞工團體追求勞工的代表性時，工

會代表性的爭議就會出現，在許多案例中，很多勞工團體都主張有契約保障其這

麼做的權利。通常一個代表性的爭議包含了代表權的衝突以及工作分配的爭議。

代表性爭議產生時，必需要依據全國勞工關係法的第 8 條(b)(4)、第 10 條(K)規

定程序來解決，決定誰是協商的代表，透過正當程序選出可代表勞工的工會之

後，在與雇主進行協商。而決定誰是協商代表的是美國國家勞工關係局，由其舉

行協商代表的選舉，推選出可代表多數勞工的工會來作為專屬協商單位。22 

 

    全國勞工關係局為了促進及體協商的安定性，當被全國勞工關係局認定某工

會為專屬協商代表時，自確認起一年之內，雇主必須與工會進行協商。集體協商

之代表一經國家勞工關係局確認，抑或是雇主自行承認，就有權利要求雇主協

商，若是在保護期限內，雇主拒絕協商而有損工會協商權時，通常允許工會擴張

保護期至正式協約滿一年。23 

  

    美國處理併購後對於承認企業內工會的方式，是由美國各級法院認為，只有

在現存工會確實代表多數受雇者，且具有這些受雇者的實質代表性，新雇主才有

義務與期協商訂立團體協約。24 

 

 

                                                 
21 節錄自焦興凱，2004，美國企業併購法制中勞工權益處理機制之研究，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九 
  十三年度企業併購與勞工權益研討會會議實錄，頁 4-5。 
22焦興鎧，2005，歐洲聯盟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制之研究－兼比較美國及我國法制之發展，中 
  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頁 453-488。 
23 同註 21，頁 1-10。 
24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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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資訊提供與誠信協商之義務 

 

1.資訊提供之義務 

 

    在美國，當協商項目屬於強制協商項目時，雇主方有提供資訊之義務，在協

商過程中，雇主沒有主動提供或公開資訊之義務，工會需針對強制協商的議題，

進而請求雇主提供相關之資料，此時雇主才需要提供協商的資訊。但是企業併購

的議題不屬於強制協商的範圍，因此在企業進行協商時，並沒有義務提供相關的

資訊，除非其併購過程中大規模的解雇勞工，這時企業才需要依據「勞工調適與

再訓練預告法」（Worker Adjustment and Retraining Notification Act：WARN）對

勞工提出相關資訊。 

 

    當涉及大量裁員解僱之時，對員工及社會將造成不小的衝擊，因此雖然企業

併購在美國不屬於「強制協商」項目，但若在企業併購過程中造成大量人員的解

雇時，則必須預告員工及工會其將關廠或大量解雇。美國也是如此，併購常常造

成大量解雇事件的發生，1988 年美國頒布「勞工調適與再訓練預告法」規定：

雇主在關廠或大量解雇前六十天必須以書面通知受雇者代表－也就是工會組

織，以及政府；其損失發生併購基準日之前原雇主必須事先告知，若是為基準日

之後的損失則由新雇主負責預告。25因此併購與被併購雙方必須審慎評估，並且

適時提供勞工代表大量解僱的資訊，若是已完成併購，被併購方的勞工自動成為

併購方所雇勞工時，併購公司必須針對自己的計畫與被併公司以及其公司內的勞

工代表進行溝通協商。26 

 

2.誠信協商之義務 

 

    美國規範私營事業集體勞動關係最重要的法源依據為「全國勞工關係法」

（NLRA），此套機制的核心措施就是規定雇主必須針對強制協商事項，進行誠

信協商。全國勞工關係法第 8(a)(5)規定：若拒絕與依「全國勞工關係法」（NLRA） 

第 9 條規選出的協商代表進行協商，即為不公平勞動行為；除此之外，拒絕協商

也違反華格納法案（Wanger Act 1935）第 8 條之規定，雇主不得拒絕與勞工選出

的代表談判，此條規則亦賦予勞資雙方相互協商的義務。27 

 

    集體協商的義務在美國勞資關係中是個重要的概念，所謂協商義務的法定內

容，包含在合理的時間開會、以誠信原則討論工時、工資以及其他勞動條件。為

了使集體協商的義務被充分地遵守並具體實踐，美國全國勞工關係法第 8(a)(5)

                                                 
25 同註 22，頁 470-475。 
26 Erik Nelson, 2004, "Mergers Acquisitions：WARN and the NLRA", FindLow For Legal  
  Professionals。 
27 吳大中，1997，企業併購對勞資關係影響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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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若雇主拒絕協商即構成不公平勞動行為，同法 8(b)(3)中也對勞工做出若拒絕

誠信協商即成不公平勞動行為的規定；提供資訊之義務上，為促使協商順利，國

家勞工關係局認為雇主或工會拒絕提供資訊乃違反誠信協商原則，而協商過程

中，雇主不需主動提供或公開資訊，工會對於強制協商主題相關之資料必須明確

地請求，雇主才須提供資訊。28 

 

    仲裁機關以及美國勞工關係局定義了當併購發生時，被併購企業亦即併購企

業對其勞工代表的權利以及義務。在許多情況下併購企業必須承擔被併購企業在

與勞工代表談判的義務，且常常必須與被併購公司的勞工進行協商，因此新舊雇

主必須了解關於跟著企業受到轉移而也參加工會組織的勞工，全國勞工關係法所

賦予的義務：依據工會的要求，被併企業必須提供關於其欲結束經營的部份以及

其繼續經營的部份，其有義務告知工會並購的相關資訊；而工會可以藉此去尋求

對其會員有利的條件，包含了併購對勞工所產生的好處以及因併購而產生的損

失，不可諱言很多團體協約其實都受到併購的影響而對其權益有所損害；而併購

企業則必須注意團體協約對其帶來的法律義務。29 

 

第三款  團體協約 

 

    實務上，工會在企業併購進行時，除無法以事業夥伴之身分影響併購之決

定，在與雇主從事「效果協商」時能發揮之功效亦有限，因依據聯邦最高法院的

判決，繼任雇主並沒有義務受其前任雇主之團體協約之約束，即使在團體協約中

有「繼任者條款」亦是如此。歸納聯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可發現，在美國對於併購

後的團體協約的遵守上，有漸趨於新雇主不必遵守舊團體協約的傾向，依據判決

演變，除非被併購公司之受雇者仍被繼續留用，工會會員成為繼任公司員工之多

數，而且還要在同一行業內工作，否則新雇主對他們並無任何義務可言，限制堪

稱相當嚴格。 

 

    美國對於在勞工權益的規範上並不周詳，法院在對相關的判決上，看似站在

中立的立場，卻給予雇主很大的人事權，受影響的就是美國勞工的保障甚微薄

弱。因為在勞工保護的立場，美國的規定並不完善，如在企業經營權轉手時，發

揮經營效率的同時，兼顧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值得深思議題。30 

 

 

 

 

                                                 
28 同註 20，頁 237-238,頁 243-244。 
29 Erik Nelson, 2004, "Mergers Acquisitions：WARN and the NLRA", FindLow For Legal  
  Professionals。. 
30 同註 21，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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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個別勞資關係 

 

第一款  年資 

 

    美國受到「僱用自由意志」概念的影響，非定期契約員工與受團體協約保障

之個別員工，僱主或員工可單方面在任何時間以任何理由終止勞動關係。31故企

業進行併購活動時，併購公司可決定於員工去留問題，被併購公司因併購而產生

之裁員或關廠，則必須依照勞工調適及再訓練通報法（Worker Adjustment and 

retraining Notification Act, WARN）相關規定辦理。 

 

    勞工調適及再訓練通報法於 1988 年 4 月公布，1989 年 2 月 4 日生效，成為

美國大規模裁員與關廠歇業之法源依據，該法要求廠商關廠歇業或大規模解僱需

事先通報，使受影響的勞工、工會、地方政府與各州被資遣勞工服務單位等，可

是時開始提供促使這些勞工回到工作崗位之輔導過程。32根據該法規定，企業僱

用一百名以上員工（包含部分工時者）在關廠或大量解僱勞工至少六十天以前，

必須以書面通知受影響之員工或其工會代表及政府官員。其中，所謂關廠是指永

久性關廠或單一工作地點或超過一個以上的設備或營運單位停工三十日，造成五

十人以上之全職或兼職員工失業。大量解僱並非因關廠所引起，但若是在三十天

內解僱 500 名以上員工，或僱用 50-499 人中至少 33%需解僱者。33 

 

    工會為了確保個別勞工之僱用安定，在團體協約之下，利用年資權利保護作

用，建立「先任權」之概念，以限制僱主任亦解僱之行為，但其具體效果仍須透

過團體協約之規定來解是決定。而「暫時性解僱」的措施，就是先任權概念所發

展出來的，以度過經濟的不景氣。 

 

   然先任權之核心觀念，在於認為勞工就其因受雇所佔有之工作職位享有應受

保護之地位及財產權利益之思想，衍生出工作年資對勞動權益之保障功能。這樣

以勞資雙方合意以年資為基礎建構保障權利，以使勞動契約免於僱主隨意變更之

作法，可說是美國一大特色。34 

 

    基此，企業併購下年資承認或結清，對於勞工都有深遠之影響。在勞動關係

中，年資有著以下種功能，包含：35 

                                                 
31 Miles, T. J., 2000, Common law Exceptions to Employment at will and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6(1),p74。  
3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998，就業安全辭典，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頁 64。 
33 Osterle, D.A., 1991, The law of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recoganizations. West Publishing  
  Co.,p260-261。 
34 節錄陳建文，經營組織變動勞動保護問題之研究：我國法治發展之回顧與前瞻，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研究所，2006，頁 166-169。 
35 陳建文，勞動基準法年資爭議問題之回顧與展望-年資概念、類型與理論之初步建構，律師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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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事考量權數：功能是年資為員工跟隨其僱主之服務年數，因此可進行比較時

的標準，藉以比出某勞工相對於其他勞工之相對地位，並充當人事措施公平性、

公正性的表徵； 

 

2.決定給付地位：功能是年資決定某些權利的獲得資格或數量，如年資在退休

金、資遣費制度等，以勞工服務期限為給付的計算過程，充分反應勞動者個人所

能享有之權益與其勞動貢獻間的相關性。 

 

第二款  退休金 

 

    政府將社會安全分為三部分，一是國家社會安全法案下的退休制度、二是 

民間企業的退休制度，最後則是個人退休專戶的制度，以下分別陳述之：36 

 

1.國家社會安全法案的退休金： 

 

    財源是按受雇者薪水一定比率所提撥的社會安全稅（Social Security Tax），

由受雇者和雇主共同負擔，政府只需要負擔部份行政費用和特殊補助。隨著領取

給付人數與項目的增加、給付水準上升、人口老化迅速等因素，社會安全稅有逐

年增加趨勢，稅率從1930 年代的6.7％增加至1990 年代的12.4％，而且呈現持續

攀升的趨勢。 

 

2.民間企業的退休制度： 

 

    是企業吸引優秀人才的利器，主要由企業主辦的年金計畫和職工福利計畫組

成，財務來源大多數是由雇主全額負擔，部份計畫則是由受雇者和雇主按比例負

擔，政府並未負擔其中的費用。 

 

3. 個人退休專戶的401(k)制度： 

 

    是在美國的社會福利制度之中，最為知名、且普遍為世界各國學習採用的個

人退休專戶的401(k)制度。締造全球最大退休金市場的401(k)制度401(k)是美國鼓

勵人民為退休做準備，於1981 年創立的一種延後課稅退休金帳戶，由於美國政

府將相關規定明訂在國稅條例第401(k)條中，故簡稱為401(K)計畫。401(k)計畫

由雇主申請設立後，雇員在不超過上限額度範圍內，每月可提撥某一數額薪水（薪

資的1％～ 15％）至其退休金帳戶，由雇主挑選合作的金融業者，發行投資計畫，

                                                                                                                                            
  誌，2004，第 298 期，頁 69。 
36 參考網址：http://www.lpsc.gov.tw/site/4407a216/48aa6a9f/files/ 
  %AC%FC%B0%EA%B0h%A5%F0%AA%F7%A8%EE%AB%D7%C2%B2%A4%B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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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計畫至少要提供3 種不同風險及報酬率的商品，當中會包含括基金、保險商

品、自家公司股票、保本商品等等，再由勞工依個人喜好，從中選擇投資標的，

目前每個計畫平均提供5至15個標的供計畫參與者挑選。如此一來勞工的退休金

投資必須自負盈虧，政府不保證收益，少去了政府的財政支出負擔，另一方面，

由於退休金投資期間相當長，一般說來賠錢的機率不高，操作績效也會比由政府

官僚進行投資好上許多。此外，員工提撥的金額可由申報所得裡扣除，等到年老

提領時再納入課稅，由於老年人口稅賦優惠額度高，可藉著稅賦優惠吸引民眾提

撥，自行籌措退休金；不過為了避免稅收短少，政府也設定有提撥上限，為薪資

所得的15%， 2007 年政府規定每年上限為15,500 美元，每年會視情況調整，惟

50 歲以上員工，每年最多可再多提撥5,000 美元。雇主若願情義相挺，留住優

秀員工，還可自行配合提撥；也就是說，當你每提撥1 美元，雇主可以多幫你提

撥25 分至1 美元，幫你快速增加退休金存款金額。投資帳戶裡的錢必須等到59 

歲半才能提領，家境富裕者若暫時用不到這筆退休金，最遲可延至70 歲半提領，

至於在59 歲半之前提領者，除非有法令允許、且無其他財務來源可支應的緊急

狀況外，例如首次購屋，提前提領者要支付所得稅和10%的罰款。 

 

第三節  英國之規定 

 

    英國本身亦屬歐洲聯盟之一員，因此其法規深受歐洲聯盟指令的影響，並且

其法律制度淵遠流長，因此也形成了一套處理處企業經營權變更相關事件的法律

制度。大體而言，英國的法律概念與歐洲聯盟大同小異，在法律上均以企業轉讓

作為企業經營權轉換的用詞，英國規範企業轉讓之法規有：1974 年制定的工會

以及勞工關係法（Trade Un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Act：T.U.L.R.A 1974）；1976

年制定的北愛爾蘭勞工關指令（Industrial Relations（Northern Ireland）Order 

1976）；1978 年制定的就業保障（聯合）法（Employment Protection（Consolidation）

Act：E.P.C.A1978）；1981 年制定的企業轉讓僱用規則（Transfer of Undertaking

（Protection）Regulations：TUPE）。37 

 

第一項  企業之轉讓 

 

第一款  切題之轉讓 

 

    「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Transfer of Undertaking（Protection） 

Regulations 1981：TUPE）之規定，只適用於「切題之轉讓」，及該規則第三條規

定：所謂轉讓，是在轉讓之前，將直接設立於英國境內之企業或部分企業，由某

人轉讓到第三人手中。而被轉讓之企業或其部分企業，則必須是「營運中的企業」

                                                 
37 Peter Wallington，1990，Butterworths Employment Law Handbook，London：Butterworths，P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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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ing concern），必須依照事實而加以判斷。如果企業僅是出售其資產，則不

在此規則之範圍內，因為其並非是轉讓營運中的企業。另一方面，若企業是處於

虧損狀態，也並不代表其不能是為營運中的企業。 

 

    在認定企業轉讓資產出售的區別上，英國之工業法院（industrial tribunal）

會判斷其交易之真實性。主要判斷因素，包括：1.是否並非只有資產被出售；2.

材料或工具是否於過程中亦被出售；3.是否為善意的出售；4.客戶是否亦被接收；

5.原所有人是否同意不與新所有人為競爭；6.原所有人之商業名稱；7.相同的經

濟活動於轉讓後是否繼續進行。以上所列檢驗項目，在勞動法中是非常普遍的，

但仍必須謹慎地探討。通常英國之工業法院，均依據個案之個別情況加以判斷。 

 

    該規則也制定條文規範，將外國法律所決定或隸屬於英國領域範圍外之轉

讓，亦規範在內，防止試圖逃避該規則之行為（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對於接

連的企業交易買賣行為，與規避轉讓之認定，亦規定應是最後交易之前，企業或

其部分企業由轉手人和接手人掌控的程度；每一個企業交易買賣行為的間隔時

間；雙方當事人的意圖和其他所有的情況而判斷（第 3 條第 4 項）。38 

 

第二款  排除之類型（Excluded categories）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之規定，排除適用範圍之勞工類型： 

 

1.在非營利為目的之企業內工作之員工（但是企業營運若在虧損狀態下，則仍是 

營利性之企業）（第 2 條第 1 項）。在Expro Services Ltd. v. Smith 1991 的案例中，

工業上訴法院（Employment Appeal tribunal）認為，由國防部將提供飲食服務與

清潔之工作外包給其他公司，而後該公司由國防部接手的情形，並非企業轉讓，

因為國防部並非營利企業，故涉及企業轉讓予員工權益之問題，不在 1981 年企

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之適用範圍內。392.某些海員（第 3 條第 5 項）；3.某些

外籍勞工；4.不適用於資產收購之非切題轉讓之情形；5.不適用於公司股權轉讓，

而非切題之企業轉讓的情形。 

 

第三款  由接手人與公司清算人執行之轉讓 

 

    對於由接手人與公司清算人執行之轉讓，主要為搶救破產公司的一種特別手

段，通常由接手人或公司清算人設立一個完全地為破產公司所有的公司，而將破

產公司轉讓於新設之分公司，而破產公司之受僱員工，為了維持企業的營運則借

                                                 
38 Edwards, M,1991,"Bussiness Transfers and Dismissals",Dismissal Law, Kogan Page Limited,p197。 
39 M W T Mead,LL B,LL M,1991,Unfair Dissmissal Handbook,4th edition, Longman Law, Tax and  
  Finance Longman Group UK Ltd,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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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分公司，最終目的在將分公司於適當的時機轉賣給收購者。收購者接管原來破

產公司之分公司員工則是不受拘束的。換句話說，收購者是否完全或是部分接收

員工，可以在企業轉讓之前後做決定。原先破產公司之雇主必須對所有通知義務

與遣散費負責，而收購者也就此避免任何裁員與不公平解僱的責任。該規則第 4

條之規定，實際上在延後轉讓之日期直到分公司被收購，並保障受雇員工之權

益。然而，若公司清算人或接手人於轉讓前解僱員工，只為確保企業之出售得以

順利進行或得到高價，則此解僱責任，便轉移到最後收購者身上。40 

 

第二項  轉讓之影響 

 

第一款  勞動契約與勞資關係 

 

    當企業轉讓時，對於受僱人於轉手人之企業或其部分企業員工之勞動契約，

並不因而終止。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中規定，任何因轉讓而終止

之契約，於企業轉讓後，仍如同接手人與原來即受雇員工所訂定之契約（第 5

條第 1 項）。 

 

    所有與轉手人有關勞動契約之權利、職權、義務與責任，均轉移到接手人身

上。於企業轉讓前，任何由轉手人完成或與其有關勞動契約的約定，必須由接手

人繼續履行（第 5 條第 1 項第 1、2 款）。上述的規定，皆不考量轉手人、接手人

與受雇員工之意願，乃是強制性的規定。而受雇於企業或部分企業之員工，倘若

於轉讓前已被雇用，則不能予以不公平解僱。此外，企業之接手人，其必須對契

約責任、勞動關係之繼續性與當中所產生之所有權利，予以繼續維持。然而，仍

有某些事並不會轉移到接手人身上，包括：1.有關職業的退休金方案（occupational 

pension scheme）；2.有關給付津貼、獎金的責任；3.刑事責任；4.員工認股的權

利。 

 

    除此之外，接手人還是有可能承擔解僱法規上的責任。就廣益而言，接手人

有可能面對以下三個風險： 

 

1.假如轉手人於企業轉讓前並無終止勞動契約，而接手人拒絕雇用相關的員工，

則接手人將被認為是解僱此相關的員工，並且對所有因此解僱而衍生之權利主張

而負起責任； 

 

2.即使轉手人於企業轉讓前已經解僱員工，接手人仍必須對於轉手人因企業轉讓

所造成之不公平解僱，負起給付資遣費的責任； 

                                                 
40 Edwards, M,1991,"Bussiness Transfers and Dismissals",Dismissal Law, Kogan Page  
  Limited,p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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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讓後員工之工作條件已有實質性的改變，並且離職是因此損害而造成的，則

接手人將面對間接性解僱（constructive dismissal）的風險。41 

 

第二款  團體協約 

 

    企業轉讓之前，由轉手人或其代表人與被認可之工會簽訂的團體協約所產生

之義務，均依照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自動地

轉移至接手人（第 6 條）。接手人必須繼受企業轉讓前之團體協約當事人的地位，

該團體協約中轉手人與受雇員工達成之任何協議，均如同接手人所做而成的，而

必須加以遵守（第 6 條第 1、2 項）。而當團體協約轉移至接手人時，那些於企業

轉讓時已經未被雇用之員工，接手人對其並無任何團體協約規範須遵守的義務。
42另外，英國也遵照歐洲聯盟 1977 年指令的規定，一年內不得更改團體協約的

內容，一年之後新雇主可以選擇要通知勞工其工作條件的改變或是與勞工們重新

訂定條約；除此之外，若是併購後才被聘僱的工則不受到團體協約的保障。43 

 

    然而，實務上，在英國很少團體協約對雇主及工會有法律的約束力，多數團

體協約的內容屬於勞動條件規範的性質，44團體協約並無法律上之拘束力，因為

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所締結之團體協約，其層級常為超企業層級，並且涵蓋範

圍甚廣，只要於協約之期間內，其協約內容在不同企業間亦能適用，條文多屬含

糊籠統、訓示性或激勵性之規定，因此於法律上難以徹底執行。而勞資雙方普遍

將團體協約視為道德上遵守之義務，並無意使團體協約成為法律上具有拘束力之

契約。45英國法院認為團體協約非契約，只是具有道德上之約束力，而不具法律

的約束力，依據學說及實務上的見解，現行的英國制定法規定，除非團體協約以

書面為之且明白表示當事人有意使之有法律之拘束力的契約，否則不具法律的拘

束力。46 

 

第三款  工會 

 

    英國制定法容許雇主或工會提議變更協商單位的情形有：事業組織或結構的

變更、雇主商業活動的改變、單位勞工人數重大改變。當事人之一方申請變更協

商單位時，中央仲裁委員會必須在接到通知後十日內通知另一方當事人，並要求

                                                 
41 Ibid., p200-202。 

42 M W T Mead,LL B,LL M,1991,Unfair Dissmissal Handbook,4th edition, Longman Law, Tax and  
  Finance Longman Group UK Ltd,p340。 

43 Jo Carby-Hall，1999，"Transfer of undertakings in the United kingdo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P32。 
44 Fraser R. Younson，1989，Employment Law And Business Transfers：A Practical Guide，Sweet &  
  Maxwell，P114。 
45 Hepple, B. & Fredman, S.,1992,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 2th edition,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p158. 

46 王松柏，英國集體協商法治死相關規定的探討，台北大學法學論叢，2004 年 12 月，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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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於十日或其他指定的時間內嘗試就新的協商單位達成協議。若工會與雇主無

法達成協商，中央仲裁委員會應就原協商單位進行考量是否有更適合之協商單

位，若無則變更無效。若雇主認為原協商單位已不在，必須以書面說明通知該工

會以及中央仲裁委員會，除非中央仲裁委員會接到通知後十日內提出不同看法，

否則原協商單位即在所訂之日期屆至後失效。工會提出異議時必須提出足以支持

其主張的證據，且應通知雇主，中央仲裁委員會會給予雙方表達意見及主張，然

後做出評判；原協商單位不存在，雇員集體協商方式亦失效；原協商單位仍存在，

是為雇主為申請終止關於協商方式的約定；原協商當為已不適宜，由雙方在不與

其他協商單位成員重疊的條件下，另行約定新的協商單位。47 

 

    企業轉讓後，產生了對於工會承認的問題，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規則第 9

條規定，企業轉讓前，由轉手人所承認之工會，於轉讓後亦被視為由接手人所承

認。然而，接手人的這一項義務，其成立條件為「企業於轉讓後，被轉讓企業仍

維持著與接手人企業可區分之獨特性」（第 9 條第 1 項），若接手人將使被轉讓之

企業與其自有之企業加以合併，使被轉讓之企業失去其獨特性，而無法與接手人

之企業加以區分時，在此情況之下，規則第 9 條之適用將停止。48 

 

    工會以及勞工關係(聯合)法令(TULPCA)第 178(3)條：「在此法令中，對勞資

關係中工會的承認，意指承認工會能與單一雇主或雇主聯盟進行集體協商；而且

其關係必須建立在對等的架構上。」在某些案例中，很難判定哪些工會是以協商

為目的而必須承認之，可以從一些案例中來了解相關的規則： 

 

1.雇主必須以締結正式的團體協約為基礎進行工會承認。 

 

2.對於一些被視為理所當然必須被達到目的的不成文協約。 

 

3.可供參考的工會承認名單，常常是一風俗習慣所默認的工會。 

 

4.必須定利受到承認的協商而不是僅止於談判。 

 

5.事實上，雇主是以團體協約為目的的協約的勞資談判中的一員，而不是他自己

承認為協商單位的結果。 

 

6.若是討論僅有一次功能的共同利益，並不足以構成承認的結果。 

 

                                                 
47 同註 46，頁 140-143。 
48 Wallington, P.,1990, Butterworths Employment Law Handbook, 5th edi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p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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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並沒有義務去和未被承認但和勞動者有關工會進行協商。 

 

    在工會以及勞工關係(聯合)法令TULRCA的新規定中，也規定了可以請求中

央仲裁委員會（Central Arbitration Committee：CAC）決定誰是參加自願性協商

的當事人。若是無工會存在時，則必須依法選出勞工代表。49 

 

     另外，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第 9 條與第 6 條有關團體協約之

規定，同樣有其遭人詬病之處，因為第 9 條規定承襲了「僱用保護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 1975）之立法宗旨，認為雇主在法律上並無義務去承認或繼續承認

一個工會，且於企業轉讓後，接手人可單方面地對原先任何承認工會的合意，予

以改變或撤銷。50 

 

第三項  提供資訊與諮商之義務 

 

第一款  提供資訊 

 

    企業轉讓前必須有充裕的時間，由受讓影響之員工的雇主與承受之工會代表

展開集體協商，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第 10 條規定，雇主必須提供

下列資訊給工會代表：1.企業轉讓之適時，轉讓大概的時間與其發生的原因；2.

企業轉讓對受影響之員工在法律上、經濟上和社會上之意涵；3.雇主對受影響之

員工於轉讓時所採取之因應措施，或雇主無法提供因應措施時之事實；4.假如雇

主是轉手人，必須說明接手人對相關員工於轉讓時所採取之因應措施，依規則第

5 條規定，將員工轉移至接手人，或假如接手人無法提供因應措施，其事實何在

（第 10 條第 2 項）。接手人必須在適當時間提供資訊給轉手人，以利轉手人履行

上述第 4 點代替接手人說明因應措施的責任（第 10 條第 3 項）。 

 

    在規定的第 10 條第 2 項a款中，規定雇主必須通知工會轉讓的時間以及原

因，但是在施行上是有其難處的，因為多數的商事法中，工會或是勞工代表沒有

參與公司計畫的權利。第 10 條第 2 項b款中，規定雇主必須告知工會轉讓對勞工

法律、經濟、社會上的施行辦法，但是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TUPE）則中

並未對何謂「法律、經濟、社會的施行辦法」做出明確的定義，所謂的法律的影

響應包含對勞動契約、法定權益以及團體協約所造成的影響；經濟面則包含薪資

與福利所造成的影響，在NALGO v. British Waterways Board, COIT 2034/124 的法

院判決中，則認為必須對新雇主所必須付出的價值進行評估；社會面則是必須重

新安置的部分。同規則第 10 條第 2 項c款與d款是未來勞資關係預測的告知，轉

                                                 
49 John Browers, Simon Jeffireys, Brian Napier, Fraser Younson， 2000，Transfer of Undertaking， 
  Sweet & Maxwell，PP A5/7-A5/9。 
50 Osman, C.,1990, Butterworths Employment Law Handbook, 6th edition, London： 
Butterworths,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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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企業的雇主必須通知將被轉讓至受讓企業的勞工，其轉讓給新雇主後勞資關係

可能的情形；在第 10 條第 3 項中受讓企業同樣被課以告知其勞資關係的演變之

義務。51在IPC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1987} I.R.L.R.373 認為，雇主有

義務對未來勞資關係預測將會在施行協商進行討論。在第 10 條第 4 項中規定資

訊必須確實地被送達到勞工代表，若是勞工代表為工會則資訊必須確實地被送達

到工會的辦公室。而沒有工會組織的公司進行經營權轉讓或是要進行大量裁員解

雇時，則必須通知勞工所選出的勞工代表，並且與他們進行協商。52 

 

    所謂「受影響之員工」，指轉手人或接手人的員工，不論其受僱於被轉讓之

企業或其部分企業內，只要受到轉讓之影響或與因應措施有關聯者，即為受影響

之員工（第 10 條第 4 項）。53 

 

第二款  進行諮商54 

 

    轉讓時，雇主的協商義務規定在企業轉讓僱用規則（TUPE）第 10 條中，第

10 條第 5 項：「當因受到轉讓影響之勞工的雇主，對未來的勞資關係進行計畫時，

必須與受到影響勞工的勞工代表針對為未來勞資關係的發展進行協商，以簽訂團

體協約。」同規定第 10 條第 6 項：「在那些協商中雇主必需：(a)尋找適當的協

商代表；(b)對協商代表的要求做出回應，若拒絕其要求，也必須告知其理由。」

由此得知，協商義務比通知資訊義務的涵蓋範圍來得小，資訊義務只須告訴勞工

代表未來勞資關係可能的走向及做出評估，而不須告知其轉讓理由與時間點。 

 

    企業轉讓僱用規則（TUPE），並未詳細規定所謂「評估」的內容，IPC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1987} I.R.L.R.373 認為一般來說所謂的「評估」包

含了「行動、步驟或是處理方式」，唯獨人力資源評估不包括在其中，除非已經

有確定的步驟支持可以到達其計畫。當這些評估被認定跟轉讓有關時，協商義務

則必須被履行，在 IPCS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1987} I.R.L.R.373 中，

Millett J.解釋認為，協商必須包含對併購進行中或是併購之後「長、短期」的評

估。協商義務以尋求團體協約的簽訂為目的，也被加入到工會重組以及職業權利

法案（Trade Union Reform and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3：TURRERA）第 33

條部分第 1 條、第 6 條中。雖然締結協約賦予了尋求共識的義務，但卻也未規定

一定要與勞方代表進行談判或是同意勞方代表所提出的意見的義務。基本上，在

適當的時間提供適當的資訊給工會，表示雇主必須認真的提供正確的資訊給勞工

                                                 
51 John Browers, Simon Jeffireys, Brian Napier, Fraser Younson，2000，Transfer of Undertaking，Sweet 
& Maxwell，PP A5/25-A5/28。 

52 "New consultation rights for employee representative"，1996，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REVIEW 264，P.28-30。 
53 Edwards, M,1991,"Bussiness Transfers and Dismissals", Dismissal Law, Kogan Page Limited,p205。 
54 John Browers, Simon Jeffireys, Brian Napier, Fraser Younson， 2000，Transfer of Undertaking，

Sweet & Maxwell，PP A5/28-A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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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整體來說，雇主需與工會代表進行協商，於協商過程中，雇主必須：1.考慮

由工會代表所提出之建議；2.回覆工會代表所提出之建議，如果雇主拒絕其建

議，必須陳述拒絕的理由（第 10 條第 5、6 項）。假如雇主於特殊情況下，無法

履行上述責任，則必須盡可能採取所有的方法合理地履行其責任（第 10 條第 7

巷）。55 

 

第三款  違反提供資訊與諮商義務之責任 

 

    根據企業轉讓僱用規則(TUPE)第 11 條規定，若是雇主違反資訊提供或諮商

義務工會可向工業法庭提出控告，56法院可以依法判決其給予損害賠償。若是轉

讓人指出其之所以違反提供資訊或協商義務，其原因是由於受讓人未提供必要之

資訊，視情形法院可判由受讓企業進行損害賠償。57 

 

    如果雇主未盡其與工會代表進行協商與提供資訊之義務，工會可以向工業法

院提出控訴（第 11 條第 1 項）。若工業法院審理工會所提出之控訴且屬實，必須

下判決命令雇主給相關之員工一筆適當地損害賠償費（appropriate compensstion） 

。若雇主為轉手人，抗辯其無法履行提供資訊或協商之義務，是因為接手人未於

適當的時機提供必要的資訊所致，則勞動法院需判決由接手人給付損害賠償費

（第 11 條第 4 項第 1、2 款）。而適當地損害賠償，以不超過個案中員工的兩週

薪資為限，由工業法院考量雇主失責之嚴重性與責任之衡平所裁決之公平、合理

的金額（第 11 條第 11 項）。 

 

第四項  轉讓與解僱 

 

    依照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規則之規定，將受雇員工之勞動契約自動轉移，

有以下兩個具體的利益： 

 

1.受雇員工於企業轉讓後，因間接性解僱的原因而終止契約的權利，將被保留

著。倘若員工之工作條件，於企業轉讓後產生實質上之改變而受到損害，即可對

此主張間接性解僱。例如：受雇員工未經預告即辭職，其原因乃是接手人強迫其

接受較低的薪資報酬，以達到接手人現有之員工與被轉讓之員工在同等薪資基礎

之目的，此情形構成間接性解僱。（若此案，亦有主張受僱員工經過預告而辭職，

即使如此同樣構成間接性解僱。）但是，如僅僅是雇主身分的改變，其本身並不

                                                 
55 Wallington, P.,1990, Butterworths Employment Law Handbook, 5th edition, London：Butterworths, 
  p990。 
56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Protection) Regulations，regulation 11 (1)。 
57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Protection) Regulations，regulation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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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成員工辭職的理由，除非受僱員工能夠證明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之下，雇主身

分的轉變是一項重大的改變，並且會對員工權益造成損害。58 

 

2.企業轉讓前後，若轉手人或接手人將所屬之任何員工皆予以解僱，則立即構成

不公平解僱。假如轉讓或是與轉讓相關的理由是解僱最主要的原因，即可以主張

不公平解僱。雖然如此，仍有例外的規定，即基於經濟、技術或組織上的理由，

於企業轉讓前後，對於勞動力上予以調整情況下，轉手人或接手人因而解僱其所

屬之員工，則不構成不公平解僱。而「經濟上」的理由包含，裁撤冗員和實際上

無工作可調派的情形。因此，若接手人於企業轉讓交易完成前，堅決需裁撤勞動

力或為企業因轉讓而得到高價所採取的解僱，皆不具有可以解僱員工之充分理

由。除此之外，勞動力的調整必須與社會、經濟或技術上的原因有著關聯性。例

如：接手人為使原所屬之員工與被轉讓之員工其僱用條件合諧化，而採取解雇的

手段措施，如此則不與上述理由有著必要關聯性。59 

 

第一款  轉讓前解僱 

 

    企業之併購如果必須繼續雇用轉讓企業內所有的員工，企業併購的吸引力可

能會因此降低。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加諸於接手人身上的責任，

通常造成一個高價格的標籤附在企業併購之上。而這樣的規定，將產生對企業員

工人事費用總額的刪減，可能會使得未來的收購者，其堅持須清楚記載排除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於買賣合約內，以規避規則所課其潛在的責任以做

為保障，也可能發生迫切地嘗試說服未來的企業出售者於企業轉讓發生前，對於

企業內部分或是全部員工先予以解僱。目的可能在確保不被繼續留用之員工於轉

讓前不被雇用，而隨後不會因轉讓而自動地轉移到企業接手人身上。60以下提出

兩個不同的案例，用以觀察此作法在法律上之可行性： 

 

1.於Secretary of State for Employment v. Spence 1986 的案例，一雇主處於破產管

理人的地位，某日上午宣布解僱員工，於三小時後企業則被售出。上訴法院認為，

因企業轉讓發生的實際時間，此遭解僱之員工已不被雇用，且解僱的原因與轉讓

無關，乃起源於經濟、技術或組織上的理由所造成勞動力調整的解僱，根據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之規定，因此而遭解僱之員工則非自動地轉移到企

業接手人，故不構成不公平解僱。61 

 

                                                 
58 Hepple, B. & Fredman, S.,1992,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 2th edition,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p156。 
59 Ibid., p156-157。 
60 Edwards, M,1991,"Bussiness Transfers and Dismissals", Dismissal Law, Kogan Page Limited,p202。 
61 Hepple, B. & Fredman, S.,1992,Labou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 2th edition,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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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Forth Dry Dock & Engineering Co. Ltd. v. Lister 1989 的案例，則與上述案有著

不同的結果。事實為一破產公司因欲轉讓給另一新公司，基於此目的於轉讓前一

個小時解僱員工。新公司之新進員工皆以較低的薪資報酬所招募而來，而後新公

司與原先的破產公司有著相似編制規模，但新公司拒絕一些原先受雇於破產公司

員工的工作申請。英國上議院認為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適用於此

案，因為接手人要求轉手人於企業轉讓前將員工先行解僱，目的是對其往後之義

務的規避，因此解僱的原因與企業轉讓有關，所以構成不公平解僱。62 

 

    在上述兩個案例中可得知，考量所有客觀的情況之下，若雇主並非基於經

濟、技術與組織上的理由而解僱勞動者，雇主將負起不公平解僱之責任。 

 

第二款  不公平解僱與間接性解僱 

 

    解僱發生的原因若與企業轉讓有關，除了基於經濟、技術或組織上的理由而

造成勞動力調整之解僱外，均會被認定為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第

8 條所規定之不公平解僱的範圍。該規則第 8 條對於轉手人或接手人公司所屬員

工均一體適用，並且無論解僱發生時間是企業轉讓之前或之後，無論是否由轉手

人或接手人所造成。63 

 

    所謂「間接性解僱」，即員工辭職其原因歸咎於雇主的行為所導致。也就是

說雇主有重大違反勞動契約內容之行為，或雇主不再遵守勞動契約所規範之義

務，而由受僱員工自行決定離開未來的工作，所以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的原因

乃是雇主之行為所導致此結果。64 

 

    簡而言之，若雇主為達成被轉讓員工與現有員工薪資的和諧化，而減少被轉

讓員工之薪資，則雇主將承擔間接性解僱的責任。在Berriman v. Delable Slate 

Ltd.1985 案例中，原告隨同企業轉讓而受僱於新公司，但對其工作條件與以變

更，而原告不接受，新雇主則堅持這項新的工作條件，最後原告主張其遭雇主間

接性的解僱。上訴法院認為，原告遭受到的解僱原因是不公平的，因其並非基於

經濟、技術或組織上的理由所造成勞動力的調整。65 

 

   而另外一個例子，在Crawford v. Swinton Insurance Broker Ltd.1990 案中，工

業上訴法院（EAT）表示，企業轉讓後所產生的間接性解僱，工業法院必須確認

員工終止契約的原因，是否因雇主的行為所導致；也必須判別是否基於經濟、技

                                                 
62 Rideout, R. W.,1989, "Proctection of rights on a transfer of undertaking", Rideout's Principles of  
  Labour Law, 5th edition, London：Sweet & Maxwell,p109。 
63 Edwards, M,1991,"Bussiness Transfers and Dismissals", Dismissal Law, Kogan Page Limited,p204。 
64 Whincup, M., 1987, The Right to Dismiss, 2th edition, BSP Professional Books,p43。 
65 Edwards, M,1991,"Bussiness Transfers and Dismissals", Dismissal Law, Kogan Page Limited,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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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組織上的理由所造成勞動力的調整之解僱。然而，若是企業轉讓後造成公司

內部組織改變的結果，而使員工從事於一個迥然不同的職務，則企業有權對勞動

力予以調整，則因此所造成的並非不合理。66 

 

第五項  企業轉讓解僱員工之救濟 

 

第一款  終止之預告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第 5 條第 1 項乃強制性規定，於企業轉

讓時，員工之勞動契約應自動地移轉至接手人，員工不因企業欲轉讓給新雇主而

遭轉手人解僱。因此，依照該規則之規定，不會產生解僱的情形，並且在此的規

定之下，轉手人對於應給予員工終止勞動契約預告的義務亦不會產生，或是未依

預告期間之規定而終止勞動契約所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的義務亦不會產生。 

 

    縱使仍有些情況不適用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但習慣法中亦

有關於企業轉讓時勞工權益保護的基本規範。通常轉手人將其全部企業轉讓於接

手人而終止勞動契約時，員工於習慣法上有權主張不當解雇的損害賠償。而此損

害賠償的範圍，包含：員工自收到規定期間內之終止勞動契約的預告前，所應享

有之薪資和其他因勞動關係而產生的福利（例如：由雇主和職工共同出資之年

金、個人醫療保險等）。相反地，若轉手人於企業轉讓前，已經依規定之預告期

間終止勞動契約，則員工不可主張不當解僱。然而，倘若員工並非在規定之預告

期間內收到通知，則員工所請求的損賠償範圍將縮小，僅得請求讓失之薪資以及

因延遲預告期間所應享有的福利。67 

 

    轉手人因不當解僱所給付之損害賠償，或是替代預告期間工資的給付，將因

接手人對被轉手人解僱之員工提出「替代就業」（alternative employment）之措施

後而減輕轉手人之責任，也就是說由接手人調動某些將被轉手人解僱之員工到其

他單位，而非使其成為冗員。若員工接受此措施，則員工由接手人雇用所賺取之

薪資及福利，將與不當解雇之損害賠償相抵銷，但也僅只有抵銷轉手人未依規定

之預告期間的損害賠償。例如：員工繼續工作三年以上者，轉手人應於三十日前

預告之，若雇主於二十日前預告，則轉手人之損害賠償將與員工由接手人賺取時

日薪資的部分相抵銷。若員工不合理地拒絕接手人的此項措施，轉手人可用此理

由對員工提出抗辦以減輕其責任，而轉手人為了減輕責任，通常會於買賣合約中

附加此條款，要求之後的接手人給予轉讓員工之工作條件不得低於原先轉手人所

給予的。68 

                                                 
66 Ibid.,p 205。 
67 Younson, F.R., 1989, Employment Law and Business Transfers：A Practical Guide, London：Sweet  
  & Maxwell,p136-137。 
68 Ibid.,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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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雇用之繼續 

 

    除了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僱用保護（統一）法」（Employment 

Protection（Consolidation）Act：E.P.C.A 1978），該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若商

行、企業或事業單位從某人移轉至第三人手中，員工於轉讓前之工作年資應與於

接手人之工作年資合併計算，而且讓不應終止僱用期間之繼續。然此條只是用於

企業轉讓日期前，仍受雇於轉手人之員工。在 Brook Lane Finance Co. Ltd v. 

Bradley 1988 案例中，工業上訴法院認為企業轉讓時，其意指企業完成轉讓之所

有程序之時。然而本案中，上訴人於企業完成轉讓前兩週轉移至接手人，其原因

乃是為了已準備進行的企業轉讓，工業上訴法院勉強地認為，依照 1981 年企業

轉讓僱用（保護）規則第 5 條，以及僱用保護（統一）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嚴格

的文意解釋，必須上訴人於企業轉讓之當下仍受雇於轉手人，否則受雇於接手人

之工作年資將中斷。因此，若員工於企業轉讓前已不屬於轉手人所雇用之員工， 

卻於企業轉讓後由接手人繼續與以僱用，此時員工無權主張僱用保護（統一）法

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69 

 

第三款  資遣費 

 

    依照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員工與轉手人之勞動關係均自動

地轉移至接手人，不會產生解僱的情況，因此也不會發生給附資遣費的問題。若

轉手人於企業轉讓前後裁員，則接手人必須依照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

規則，其需繼承轉手人給付資遣費的責任。 

 

    但是企業轉讓的情況下，很少 1981 年企業轉讓僱用（保護）規則，除非轉

讓之企業在本質上並非一般以營利為目的的企業。若企業轉讓發生解僱員工的情

形，則被解僱的員工有權主張法規上的資遣費。但對轉手人來說，即可能導致不

公平的結果發生，尤其是當接手人願意僱用被轉手人解僱之全部或部分的員工

時，將使得這些被解僱的員工意外多獲得一筆資遣費，卻仍舊保有工作。為了防

止此種不公平的結果發生，1978 僱用保護（統一）法第 94 節對接受接手人給予

工作之員工，於給付資遣費的條件上做出以下限制：1.企業或其部分企業的所有

權發生轉移；2.雇主因為上述企業或其部分企業的所有權發生轉移而終止員工之

雇用（預告或是未經預告）。 

 

    假如上述兩個條件均符合，員工因下述兩個條件之一，需放棄從轉手人或制

資遣費的權利：1.員工同意由企業之新的所有人，可對其契約加以更新或於新的

所有人所給予的工作條件下重返崗位繼續工作；2.員工不合理地對新所有人所提

的替代就業方案加以拒絕，或不合理地在受雇於新所有人於四週的適用期間內辭

                                                 
69 Ibid., p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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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而新所有人提出適當的替代就業時間，必須是員工在被轉手人終止契約之

前。若新所有人於轉手人終止期契約之後才提出，則員工於獲得新所有人提供之

工作之外，也應獲得資遣費。在Secretary of State for Employment v. Spence 1986

案例中，曾討論過雇主欲適用僱用保護（統一）法第 94 節規定以減輕其責任，

必須確定：1.新所有人對員提出替代就業方案之建議，必須是在轉手人終止其與

員工的勞動契約之前提出；2.新所有人的替代就業方案之建議，其必須以書面的

形式呈現；3.新所有人提出之替代就業方案，必須於轉手人終止僱用員工之日期

後的四週內開始。70 

 

第四節  德國之規定 

 

    德國於 1972 年增訂民法第 613a條第 1 項第 1 句規定，當企業或企業之一部

分經由法律行為移轉於其他所有人時，該所有人承受移轉時現有勞動關係所生之

權利與義務。第 4 項規定員雇主或新所有人，基於企業或企業之一部分移轉之事

由而終止勞動契約者，無效。但基於其他事由而終止勞動契約者，不在此限。71 

 

第一項  學說上之爭議72 

 

    德國學說於該規定立法增訂前，對於企業或企業之一部份轉讓時，勞動關係

是否由新雇主繼受，曾有不同之看法，但多數說採肯定之見解，其理由分下列三

類以說明： 

 

第一款  肯定說 

 

    認為勞動關係應隨雇主之改變而自動地全部轉移，理由亦有不同： 

 

1.主張類推適用於德國民法第 571 條「買賣不破租賃」之規定，認為租賃物或企

業的移轉，兩者均涉及繼續性法律關係為基礎之轉移，故勞動者與承租人均有免

於因他方當事人變更，違反自己意願而被排除於繼續性法律關係以外的保護必

要； 

 

2.亦有認為勞動關係是與企業間所締結，而企業所有人之變動，並影響勞動關係

                                                 
70 Ibid., p 140-141。 
71 林炫秋，事業單位轉讓與勞動契約之變動，政大法學評論，第 62 期，1999 年 12 月，頁 259。 
72 林更盛，德國勞動契約終止制度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5 月， 
   頁 1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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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變又分為： 

 

(1)勞動關係之締結，勞動者自始即有對任何企業之所有人提供勞務之義務，而

雇主之變動，並不使該勞動關係因而終止； 

 

(2)單純雇主之變動，並不影響企業於法律上人格之同一性；或因企業有完全或

部分之人格，勞動關係乃勞動者和企業間之關係，自始與雇主無涉，故勞動者保

有其原來之法律上地位；更有認為此情形並非企業於組織結構上之變更，故勞動

關係根本不產生是否需轉移之情形，只認雇主並加入該企業即可； 

 

(3)就經濟之生產要素而言，土地、資本、勞力三者缺一不可，勞力甚至是最根

本的生產要素。在純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生產要素之無形的勞力常被忽視，而

只有對有形之物質的生產因素才加以保障。但基於社會國原則的理由，勞力不應

只視為勞動者薪資所換得之對價，更應視為勞動者對生產單位之勞務出資，故勞

力與資本應受相同之保障。故企業所有人之變動，應使新雇主加入該勞動關係而

繼續存續，不應終止與原來勞動者間之勞動契約關係。 

 

第二款  否定說 

 

    認為雇主之改變，勞動關係並不自動轉移。其否定理由在於： 

 

1.依德國當時之制定法，無法找到勞動關係應隨企業主變動而自動地轉移之立論

根據； 

 

2.反對肯定說所採類推適用德國民法第 571 條，「買賣破租賃」之論據，即將企

業比擬為租賃物之轉移，於企業因買賣等交易行為而移轉給新雇主時，勞動者有

免於因他方當事人變更，違反自己意願而被排除於繼續性之關係以外之權利。 

否定說認為此乃傳統的日耳曼法上買賣不破租賃原則在租賃法上所表現的例外

規定；且勞動者與其職位關係，以承租人之準物權人地位予以比擬實在有所困

難。勞動契約因涉及較強的屬人結合關係，有督導權責之員工與雇主間存有信賴

關係，故不得以立法上之強制規定勞動關係應由新雇主予以繼受； 

 

3.若新雇主應繼受原來的勞動關係，將為契約自由的原則有所干涉，且對企業轉

讓之可能性有所妨礙，同時變更了向來對私人經濟的政策，也限制雇主對企業經

營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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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折衷說 

 

    主要見解，認為勞動者與雇主間除有特殊信賴關係、勞動關係不因雇主之變

動而轉者外，其他勞動關係應移轉至新雇主；或認為除了新雇主是實上於受讓該

企業潛能影響其人事構成之勞動者外，基於勞動者職位保護之考量，其勞動關係

應轉移至新雇主。 

 

    以上三類型之論述，皆為德國民法第 613a條制訂前於學說上之爭論，該規

定公布實施後已無爭議。也就是說該規定於立法上以採取「法定的契約承擔方

式」，以新雇主以法律行為受讓企業之全部或一部分為要件，不論新雇主之意思

如何，皆應承擔舊雇主與原來勞動者間之勞動契約。73至於單純形式上企業之改

組、公司股東之變更等，均非雇主之變更，故無勞動契約終止與否之問題。該規

定之法律效果乃新雇主於企業轉讓時加入由勞動關係所生之權利義務，亦即取代

了原來勞動契約中舊雇主之地位。而其立法目的在：1.保護既有的勞動關係即使

雇主保有熟練勞動者；2.確保廠場工會職能之繼續；3.規範新舊雇主之責任界限，
74即舊有之勞動關係雖由新雇主繼受，舊雇主並非立即從勞動關係之拘束中完全

脫離，應依德國民法第 613a條第 2 項規定，於移轉前已形成而在移轉屆滿前一

年以前履行之債務，新舊雇主應負連帶責任。75 

 

第二項  團體協約 

 

第一款 團體協約的承繼與失效 

 

    在德國其「企業改組法」之體制及內容都極類似我國企業併購法，其立法目

的即為提供企業更多樣的，更彈性的手段與選擇，不論是合併、分割、財產轉移

（即我國之收購）。1995 年起廣受注意的德國企業改組法，基本上沒有改變得國

民法第 613a的僱傭契約當事人變更的法律結構，而是在德國民法強調所謂「個

別法律轉移」的情況下，其提供了更周詳的「概括法律轉移」，而能直接規範營

業移轉的概括承受問題，而德國聯邦勞動法院當事人有權選擇要適用民法 613a

調貨企業改組法。76 

 

    依民法第 613a第 1 項第 4 句之規定：「於第 1 句所規定之一年期限內，如團

體協約或廠場協定已失其效力，或雙方雖未受同一團體協約所拘束，但讓受人與

受雇人合意適用其他團體協約者，其權利義務亦得變更之。」這就是學理上所謂

                                                 
73 同註 71，頁 272。 
74 同註 72，頁 121-122。 
75 同註 71，頁 261。 
76 林佳和，2004 年 12 月，德國企業併購法制中勞工權益問題研究，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九十三年 
  度企業併購與勞工權益研討會，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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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換團體協約保障效力的終止」，特別是指團體協約經有效合意終止的情形，

因為團體協約有效期限屆滿，其效力自然消滅，所以沒有立法者背後所指之真正

對象，而此處也沒有所謂團體協約餘後契約效力的問題，否則將使轉換的團體協

約的效力比原先之團體協約效力更強。另外，德國民法第 613a第 1 項第 1 句規

定，勞動關係的權利義務由新雇主概括承受，而德國學界認為隨著工廠轉讓的員

工，有權利拒絕跟著廠場轉讓，其可以視為不願意受到 613a第 1 項第 1 句的保

護，或是願意放棄此保障。77 

 

第二款  團體協約的適用與簽定 

     

   有論者認為第 613a條第 1 項第 2 句規定具有債法性效力，對於在企業轉讓時

已存在之勞動關係，且其為工會會員者，有強制適用的效力，而之後才加入的勞

動關係則無此種效力。78以上論點可於德國民法中得知，該法法第 613a第 1 項第

2 句規定：「假設權利與義務係由團體協約或企業協定規範時，其則將成為新雇

主與勞工之間的勞動關係內容，新雇主不得在一年內做出對於勞工利益之變更」。 

 

    德國現行團體協約法第 4 條第 5 項，為團體協約餘後效力之基礎，其目的乃

   德國對於新舊團體協約效力上的規定，依德國民法第 613a第 1 項第 3 句以

                                                

是為了避免協約當事人協商締結新約的期間，所遭遇的法律空洞或是無法狀態，

這些法律空洞或無法狀態將會對協約關係人造成不利的影響，且將對協約當事人

造成協商新約的時間壓力，以致協約內容失其公平合理性。而團體協約餘後效力

為只要知道有一團體協約消滅之情形，即有承認協約餘後效力之必要，德國現行

團體協約法第 4 條第 5 項規定：「團體協約之規範，於協約屆滿後，仍繼續生效，

直至被其他約定所取代為止」但餘後效力與協約存續期間之協約效力規範，其差

別在於餘後效力未具團體協約的不可低貶性，雇主可以藉由與勞工的個別約定，

或法位階較低的勞動契約排除團體協約的餘後效力。當團體協約失效，勞資雙方

必須簽訂新團體協約時，即符合德國勞動法上的團體協約餘後效力的規定。餘後

效力之消滅依據德國團體協約法第 4 條第 5 項規定，於當事人間有「其他合意約

定」時即消滅，所謂之「其他合意約定」，依德國一般之見解包括：1.新的團體

協約，2.個別雇主與勞工間之合意。79 

 

 

及德國聯邦勞動法院的說法，認為即使新團體協約較舊團體協約對勞工更為不

利，亦不構成有利條款的牴觸，而所謂排除舊團體協約條款適用，並非完全否定

舊團體協約法規條款的效力，只有在互相關聯、重複的條款上，才有排斥不用的

 
77 同註 76，頁 92-93。 
78 楊通軒，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176-178，2007 年 11 月。 
79 黃程貫，德國關於團體協約餘後效力之論論發展與爭論，政大法學評論，第 64 期，頁 371-383， 
  20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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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80 

 

第三項  協商權利與員工參與 

 

第一款  協商代表 

 

    德國在集體勞資關係的發展上採行二元的制度，除了工會與雇主進行集體協

商，另一方面也有員工代表會的勞工參與制度的存在。工會在德國被賦予代表工

人的利益與雇主進行協商，爭取員工的權益；員工代表會屬於以廠場層次為對象

之勞工參與法制，德國工參與制度的基本構想為：一群被經營階層之決策所涉及

之人能有適當地參與決策的機會，經由「參與決定」的機會達到維護團體利益的

目的。81在德國的結構中，工會幹部透過員工代表會與雇主合作，來交換更大的

工作保障以及參與決定性的決策。82因此，當企業併購這種企業經營上的決策是

項，在德國的制度下，勞動者可以藉由員工代表會的制度來加入討論，雖然其多

數情形下只有建議權無決策權，但其為勞工代表在企業併購時與雇主進行協商的

管道。 

 

第二款  員工資訊權 

 

    員工代表會在德國的制度上對企業享有聽取報告權、建議權、聽取諮詢權與

諮詢權、共同決定權。在企業併購過程中，員工代表會可行使的權力有：根據聯

邦企業組織第 111 條規定，員工代表會僅有被告知的權利及諮詢權並無共同決定

權，於企業與其他企業合併時，雇主應適時並完整地告知員工代表會，並對企業

併購事宜進行協商。聽取報告權是員工代表會的參與中最弱的，但是他能確保及

早知道雇主的計畫，而形成共同的意見；員工代表會在人事案中可以行使建議

權，所以在併購的人事部署尚有施力之點；雇主在計畫實施之前，必須聽取員工

代表會陳述其意見始可為之，若未事前徵詢員工代表會的意見，員工得以聽取說

明權阻止雇主的決定，如：解僱前員工代表會未事先聽取說明，解僱無效，但若

是有事先給予其說明，員工代表會也表達反對意見，企業仍得實施該計畫，因為

雇主並無採納員工代表會意見之義務；在諮詢權上，雇主必須徵得員工代表會共

同對此進行討論，但不需達成合意，而與共同決定權不同，諮詢權的例子有：人

事計畫、營業變更等。83 

 

                                                 
80 同註 76，頁 93-95。 
81 楊通軒，1997 年 4 月，勞工參與企業經營在德國所引發之勞工問題，法學叢刊，第 166 期， 
  頁 43。 
82 Richard Hyman，UnderstandingEuropean Trade Unionism：Between Market, Class and Society， 
  許繼峰、吳育仁，2004 年比較工會運動，韋伯文化，頁 181。 
83 同註 81，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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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勞工參與之規定 

 

    德國「聯邦企業組織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BeterVG）中有關勞工

參與制度已落實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的原則，同為生產要素之「勞力」 

與「資本」同樣受到重視，因之勞力擁有者之勞工與資本擁有者之股東，對於企

業之經營有其不同的參與管道。其勞工參與分有三種方式，即：1.員工代表代會；

2.經濟委員會之參與；3.監事會選任勞工董事之參與。其中員工代表會之參與，

又可將之分成三方面：1.社會事項；2.經濟事項；3.人事事項。84員工代表會參與

的權利，在效果上可分為：參與審酌權（聽取報告權、建議權、聽取說明的權利、

諮詢權）及共同決定權（提案權、拒絕同意權），其不同的參與審酌權及共同決

定權之強度，是依勞工參與所涉及標的物之特徵及意義而不同，意即員工代表會

對於雇主做決定時之影響可能性的強度之差異，從僅有被告知的權利，到有諮詢

的權利，再到一定條件下可行使異議權，當最強時可行使其真正的、具強制性的

共同決定權。85 

 

1.雇主之告知及協商義務 

 

    聯邦企業組織法第 111 條所規定之「企業變動」86，於企業與其他企業合併

時，依照該條文之規定，雇主應適時並完整地告知員工代表會，並就企業變動之

事宜與其商議。所謂的「適時」是只一旦雇主有企業變動之構想時，及應向員工

代表會提出；如已開始裁員或關廠時方為告知，則為時已晚。一般而言，雇主告

知員工代表會之通知書之內容，必須包含是否、何時及採取何種形式變動企業之

營運，進一步還須包含對員工所造成之影響，例如有關於哪些勞工被解僱、轉調

其他單位或轉業。 

 

2.員工代表會之介入 

 

    為避免雇主忽略勞工之利益及特殊需求，聯邦企業組織法第 112 條及 112a

條明文規定，一旦雇主有變更企業規模、組織等同法 111 條之情形，或裁員達到

一定數量時，員工代表會應強制介入，藉由「利益平衡」及「社會計畫」87中「參

                                                 
8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辦「如何落實勞資會議功能宣導會」會議實錄，1998 年 11 月，頁 28。 
85 同註 81，頁 48。 
86 德國聯邦企業組織法第 111 條規定，企業經常雇用員工超過二十人以上之企業主，應將計畫 
  中之企業變動，對員工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可能有重大不利之後果時，應適時並完整地報告員工  
  代表會，並就企業變動之事宜與員工代表會商議。第一句所適之企業變動為：1.企業全部或主 
  要部門之緊縮及停工；2.企業全部或主部門之遷移；3.與其他企業之合併；4.企業之組織、目 
  的或設施之重大改變；5.新工作方法、生產程序之重大改變。 
87 所謂「社會計畫」乃關於德國聯邦企業組織法第 112 條之規定，即指因企業之變動，應由企 
  業主與員工代表會，就計畫中企業變動達成利益調整之措施及程序，並由企業主提出社會方案， 
  以減輕或調整員工因此所遭受之經濟上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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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之行使，與雇主共同商議企業變動或裁員之範圍及補償方式，達成利益調

整以減低勞方之傷害。如果雇主與員工代表會無法達成「利益平衡」或「社會計

畫」之共識時，則任何一方皆可請求調解處（die Einigungsstelle）裁定。 

 

    而調解處裁定社會計畫之內容時，應依照聯邦企業組織法第 112 條第 4 項及

第 5 項規定考量雙方利益，並依以下之基準作成決定： 

 

(1)盡可能減少對員工經濟上之不利益 

 

    特別是產生如有薪資之減少、特別津貼之取消或退休金期待權之喪失，以及

因搬遷費用、交通費用增加等情形，尤其考慮依個別情形給予補貼。 

 

(2)應考量相關員工在勞動市場之展望 

 

    首先必須確定有無可能性，將員工安置於同一企業之其他部門，甚至或能安

插工作至關係企業之可能性，對於有此可能性而拒絕繼續受雇者，則應排除給予

補貼。 

 

(3)兼顧企業變動之影響 

 

    企業變動乃為挽救面臨危機之企業，因此社會計畫中所採取之措施與補貼，

應亦考量維持企業繼續營運之可能，以防止造成更大之損害。 

 

3.非法企業變動之救濟 

 

(1)違反告知及協商義務 

 

    若雇主違反聯邦企業組織法第 111 條之「告知及協商」義務，而無任何正當

理由時，依照同法第 121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其最高可處以兩萬馬克之罰金。然

而，若雇主未履行告知及協商義務時，雖然會受到主管機關之處罰，但是員工卻

不當然可以依照聯邦企業組織法第 113 條請求遭受「不利益之損害賠償」；如員

工之利益於企業變動時，卻有被保障之事實，則員工不能因此而主張損害賠償。 

 

(2)不履行社會計畫或協商調解之義務 

     

    若雇主無正當理由，故意不履行社會計畫之規定，或故意不與員工代表會協

商、調解時，則依照聯邦企業組織法第 113 條第 1 項規定，因此而受到不利益之

員工，得向地方勞工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最高十二個月薪資之賠償金（第 1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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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前項之賠償金可依「終止契約保護法」（Kündigungsschutzgesetz）第十

條之規定，視該勞工之年資而比例增加：凡是勞工年滿五十歲，且勞雇關係繼續

十五年以上時，補償限額應提高為十五個月工資；若勞工年滿五十五歲，且其勞

雇關係繼續二十五年以上時，補償限額應提高為十八個月工資。88 

 

第四項  勞動條件之法律規範 

 

第一款  年資 

 

    依照德國民法第 613a條之規定，營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以法律行為移轉給第

三人者，該受讓人承受所有移轉時存續之勞動關係之權利義務。換言之，營業之

全部或一部分以法律行為移轉給第三人，存在於舊雇主和勞工之間的勞動關係之

權利義務並不會因此而消滅，新雇主有義務必須一併繼受之，使勞動關係得以存

續，因此新雇主並不能有留用或非留用原有在同一經濟體之勞工的權利。89亦可

說，企業發生轉讓時，勞動關係之終止是非法的，再者，企業需要以書面形式通

知勞工有關轉讓之法律規範、轉讓之日期、以及對於法律、社會與經濟所造成之

結果還有任何對勞工有關之制度。90 

 

    德國在對於企業轉讓時勞動契約存續保護問題認為，企業轉讓不必然會產生

勞動契約終止的問題，也非絕對保障勞動契約存續，應視企業轉讓前後，被轉讓

之企業或營業是否具有「經濟實體同一性」。再者，也另從「勞動關係是否歸屬

於被轉讓之企業」的觀點，來判斷個別勞動關係是否則適用民法第 613a條規定。

亦言之，並非將企業移轉時的勞動契約移轉效果，當成舊雇主與新雇主間單純權

利義務的繼承，而是解釋為雇方當事人更換，勞工與舊雇主間關係消滅，由新的

事業單位所有人取得完全的雇主地位。91 

 

    德國民法第 613a條規定，受雇人於收受所稱之通知日起一個月內，得以書

面對勞動關係之移轉表示異議。該異議得向原為雇用人之讓與人或受讓人為之。

此為營業移轉時受雇人之異議權。92 

 

    依德國民法第 613a條規定，勞動契約移轉效果之產生，並無需新舊雇主同

意，亦無需有勞工之同意。然德國聯邦勞動法院認為基於人性尊嚴並不允許違反

                                                 
88 郭玲惠，企業關廠或倒閉時勞工權益之保障-以德國制度為例，中興法學，第 42 期，1997 年 6 
  月，頁 59-62。 
89 Frederick, 2004, Global Business Workforce Restructuring：Labour and Employment Law and  
  Benefits：Issues Raised by Restructuring Mergers, Sales, Acquis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s, p91。 
90 Luther, 2007, Doing Business in Germany-A legal Guide for Foreign Investors,p58。 
91 同註 34，頁 37。 
92 黃柏禎，企業併購員工權益相關問題與實例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2005，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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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意志的勞動契約轉讓，勞工對原雇主有聲明意義的權利，受雇勞工對於勞動

契約移轉提出異議且其移轉無客觀理由者，不生勞動契約移轉之效果，故受勞工

與舊雇主間存有勞動關係。亦言之，勞工異議權不行使，成為營業全部或一部分

轉讓時勞動關係存續與否的「消極要件」，勞動關係受限於「受雇勞工未表異議」

的前提下，方隨企業轉讓而移轉。93 

 

    由以上可得知，企業轉讓一旦發生，勞動契約之存續效力發生於新雇主與勞

工之間，並且勞工有異議之權利。而基於勞動契約為原有之存續，而非是另外新

訂契約，因此受留用之勞工其年資得以承認。 

 

第二款  退休金 

 

    德國退休金制度整體而言，是由社會福利之國民年金制、私人保險以及企業

退休金三方面構成。前兩者受廠場關閉或雇主倒閉影響較少，勞工仍可依照其終

止勞動契約前之累積年資，請求國家或私人保險機構支付。企業退休金往往因廠

場關閉或雇主倒閉而無法保障，因此德國有一套所謂的「企業退休金保障」制度，

以確保雇主無支付能力或關廠時，企業退休金之繼續給付。企業退休金請求權之

基礎通常規範於團體協約、企業的協定、或個別的勞動契約中。實務上常常有雇

主單方面提出所謂的「企業退休金規則」使之於個別勞動關係中產生效力，勞工

只要接受僱主單方面所提之要約，承諾就成立了。94 

 

    基於前述德國民法第 613a 條之規定可知，新雇主承繼企業移轉時之原有在

一同一經濟體之勞工的權利。因此，若雇主與原有勞工之間存在著職業退休保險

方案，則新雇主必須承受其權利義務。 

 

第三款  調職95 

 

    依照德國民法第 613a條有規定，營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以法律行為移轉給第

三人者，該受讓人承受所有移轉時存續之勞動關係之權利義務。也就是說，營業

之全部或一部分以法律行為移轉給第三人者，存在於舊雇主於勞工間之勞動關係

之權利義務並不因此而消滅，新雇主有義務必須一併承受，使勞動關係存續，因

此新雇主並不能有留用或非留用原有在同一經濟體之勞工的權利。也就是說，企

業發生轉讓時，勞動關係之終止是非法的，再者，企業需要以書面形式通知勞工

有關轉讓之法律範、轉讓之日期、對法律、社會與經濟造成之結果以及任何勞工

                                                 
93 同註 34，頁 40 
94 郭玲惠，我國勞工退休金實務爭議問題之研究-兼論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與簡介德國立法例， 
  台北大學法學論叢，2001 年，頁 14。 
95 節錄自黃程貫，勞動法，台北，空大，頁 460-468，200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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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制度。96 

 

    在企業內調職方面，由於企業併購導致雇主人力需求之變更，原工調動更視

頻繁之現象，然而雇主所為之調動，究竟是否須得到勞工之同意。蓋勞動給付之

內容與地點係勞動契約之要素，雇主若因業務需要而有變動勞工之工作場所及應

從事之工作等有關事項之需求者，除勞動契約另有約定，應從其約定外，應徵得

勞工之同意，不得任由雇主恣意調動。 

 

    在關係企業調職方面，關係企業內不同企業間之調動應勞工之事後的、明示

的同意。因此雇主不得以勞工之事前的概括合意為此等調動之依據。基此事業單

位既有的變動，則雇主應先終止原約，再由勞工與另一事業單位締約，故雇主藉

由勞工事前概括同意而直接為調動，等於是勞動契約當事人契約的地位之變動，

此時應循三方契約之方式，或是由新舊事業單位間先有合意，再經勞工之同意，

始可能合法地發生契約當事人地位之變動。再者有論者認為，關係企業間之調

動，故應經勞工之同意。惟除明示同意外，勞工之默示同意或意思實現，均可認

為具備勞工之同意。勞工之事前概括同意並非當然無效，應對之嚴格審查，以認

定其效力，審查時應斟酌： 

 

1.勞工是否清楚認識其在將來有被雇主在關係企業內之各事業單位間，相互調

動，而變換雇主之可能性？ 

 

2.調職之「關係企業」範圍是否明確？其範圍，基本上應以勞工同意時之關係企

業已有之事業單位為準，其後新設立者應不在得調動之範圍內。 

 

3.雇主於調動前，在選擇何一勞工應被調動時，是否合乎誠信原則，而進到保護

勞工最大效益之照顧保護義務？是否符合企業內之慣例？在選擇應被調動之勞

工時，是否有濫用權利或有失公平之情事？ 

 

    至於非關係企業內之其他企業外調動，基本上亦應採取如上所述之處理方

式，原則上均應得勞工之同意，始可為之。 

 

 
96 Luther, 2007, Doing Business in Germany-A legal Guide for Foreign Investors,p58 


